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  
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  

音樂及舞蹈獎學金計劃 (非本地進修 ) 
 

獎學金計劃 (非本地進修 )申請指引  
 
目的  
 
1. 本獎學金計劃旨在讓才華出眾的申請人前赴海外，在世界知名的

院校接受音樂或舞蹈方面的專業訓練，修讀正規以外的課程、參

與專題計劃或創意工作。  
 
2.  本獎學金的資助範圍不限於「表演者培訓課程」 (即修讀器樂或

舞蹈科目 )。申請人可就修讀與音樂或舞蹈表演有直接關係的非

表演性質研習課程 (例如作曲、編舞、音樂學、藝術評論，以及進

行與音樂或舞蹈表演有關的研究 )申請獎學金。請注意，奬學金

的資助範圍並不包括藝術行政、音樂或舞蹈治療，以及音樂或舞

蹈教育課程。  
 
申請人需具備的條件  
 
3.  基金期望申請人能在音樂或舞蹈方面，展示超卓的才華、卓越的

藝術造詣和高超的音樂或舞蹈技巧能力，以符合海外一流院校

的入學要求。奬學金只會授予具備音樂／舞蹈天賦，並可望在音

樂或舞蹈界達致超卓專業水平的申請人。  
 
申請資格  
 
4.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的資格準則：  
 

(a)   申請人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b)   年齡限制  
奬學金計劃不設年齡限制，惟 18 歲以下的申請人須提交一

份由父／母／監護人簽署的擔保書。如欲索取擔保書表格，

可在基金網站內下載。  
 

(c)  博士課程  
申請人如欲修讀音樂或舞蹈博士課程，只有修讀最後兩年

博士課程的申請人才符合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在申請表

格內註明有關課程的修讀年期和預計畢業年份，以供基金



 2 
考慮。  

 
 

(d)   曾獲取基金頒發獎學金的人士  
曾獲頒基金的獎學金計劃 (本地進修 )的獎學金得主可申請獎

學金計劃 (非本地進修 )，反之亦然。不過，基金一般不會考

慮他們就同一獎學金計劃提出的申請。  
 

 
屬意的課程和院校  
 
屬意的學科種類  
5.  申請人可報讀不同種類的音樂或舞蹈專業培訓課程，但他們應就

各類課程分別填寫和遞交申請表格。舉例來說，申請人倘有意修

讀編舞學士課程和表演舞蹈學士課程，他／她應分別遞交共兩份

申請表格，而基金或會根據該兩份申請安排申請人分開接受甄

選。  
 
屬意的專業培訓課程  
6.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須一併呈交屬意的課程詳情 (例如課程大

綱和課程內容 )。倘基金認為申請人所選課程全不屬於專業培訓

課程 1，否則基金不會進一步考慮其申請。  
 
屬意的院校  
7.  申請人可在每份申請表格上，填寫一至五所屬意的世界知名院

校。倘基金認為申請人所選院校中有不屬於世界知名院校者，基

金可行使絕對的酌情權，要求申請人在基金指定的日期前另選世

界知名院校補上，否則基金不會進一步考慮其申請。  
 
入讀有關課程和院校  
8.  申請人有責任確保自己能修讀屬意的課程。申請人必須留意屬意

課程及／或院校的入學要求，並須確保自己能符合該等要求。基

金向獲選申請人提供獎學金時，申請人必須已經獲得最少一個屬

意課程無條件錄取，否則基金可能會撤回有關獎學金。  
 
  

                                                 
1 專業培訓課程的例子可包括由世界知名院校開辦的音樂或舞蹈學士／深造／

博士課程、由世界知名院校提供的舞蹈表演專業培訓課程等。至於不會獲視

為專業培訓課程的例子，則包括中學程度的音樂培訓、暑期音樂或舞蹈節／

夏令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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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財政資助╱獎學金來源  
 
9.  我們鼓勵申請人除申請本獎學金外，亦申請其他財政資助╱獎學

金。申請人倘已申請或已獲得其他財政資助╱奬學金，必須提供

有關詳情。  
 
遞交申請  
 
10.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必須把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下文第 17

段所述的作品或資料一併遞交，否則基金不會進一步考慮其申

請。  
 
11.  基金有權不考慮任何不符合此申請指引所列要求的申請。 

 

12. 基金不會考慮任何載有虛假、失實、僞造、不準確、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聲

明、保證或陳述的申請。 

 

13. 基金同時保留以下列情況為由，取消申請人之申請資格的權利: 

 
(a) 申請人曾經或正在作出違法行為或活動； 
 
(b) 申請人曾經、正在或基金有理由相信申請人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

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或 
 
(c) 基金有理由相信為維護國家安全，保證香港的公衆利益、公共道德、公

共秩序或公共安全，有必要取消申請人之申請資格。  

 
14. 倘若出現上述第 12 或 13 段之情況，基金保留權利撤銷已獲批核的獎學金資

助（如有）及要求獲選之申請人退還全部或其中部分已發放的獎學金（如

有）。 

 
 
推薦信  
 
15.  申請人必須就申請提交最少兩名推薦人的姓名，其中最少一人須

為相關音樂╱舞蹈範疇的專業人士 (例如大專院校的現任╱退休

教職員、具規模的音樂╱舞蹈專業團體的現任╱退休團員等 )；而

另一人則須為可協助基金評核申請人的個性和申請人在相關範

疇中是否能取得卓越成就的適當人士 (例如申請人現時就讀學校

的教師、現任僱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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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申請人的推薦信應交由有關推薦人填寫，並由該推薦人在申請截

止日期或之前以郵寄或電郵方式直接交回基金。申請人應提醒推

薦人須依時遞交推薦信。  
 
甄選╱面試前的評核  
 
17.  所有申請均會根據申請人提交的資料進行評核，以便選出入圍

者。只有入圍的申請人才會獲邀參加甄選╱面試。申請人必須按

照以下規定提交資料：  
  

修讀的學科  提交資料的規定  
所有課程   遞交申請前，申請人必須仔細檢視

其作品及／或檔案，確保沒有以任

何形式載有其姓名或自述 (申請表

除外 )。倘申請人在遞交的作品及／

或檔案內加插自己的姓名或自述，

不管理由為何，一經發現，申請人

會被取消資格，而基金亦不會進一

步考慮其申請。基金會嚴格執行此

項規定。  
 

音樂表演者培訓課程   三首完整 (並非選段 )自選樂曲的錄

音 ， 每 首 錄 音 須 分 開 並 以 受

“Windows Media Player”支援的檔

案類型存檔，例如 WAV，MP3。  
 三首樂曲的曲譜的電子版本 (以可

攜式文件格式 (PDF)分開存檔 )。  
 三首樂曲宜風格迥異和屬於不同

時期的作品。  
 所有演奏的作品如有伴奏，必須以

鋼琴或樂曲指定的樂器伴奏。  
 錄製的樂曲必須由申請人親自演

繹，不得進行編輯或加插任何效

果。  
舞蹈表演者培訓課程   兩輯自選舞蹈表演作品的錄像，時

間總長須不少於七分鐘，每輯錄像

須分開並以 MP4 類型存檔。  
 兩齣舞蹈表演作品所表現的動感

宜對比強烈和屬於不同風格。至於

個人獨舞的表演作品，不論是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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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的學科  提交資料的規定  
舞或現代舞，申請人均可自行編舞

或取材自標準的舞蹈劇目，但須能

展現申請人的藝術造詣和演繹能

力。  
作曲課程   三首原創作品須以 (1)曲譜 (每首附

以約 100 字的註釋以簡述創作概

念 )和 (2)樂曲錄音 (須分開存檔 )的
形式提交。  

 曲譜方面，申請人須就每首作品遞

交四份影印本和一份電子版本 (以
可攜式文件格式 (PDF)分開存檔 )。  

 三首樂曲的錄音必須分開並以受

“Windows Media Player”支援的檔

案類型存檔，例如 WAV，MP3。  
指揮課程   由申請人指揮的三 首樂曲的錄像

須分開並以 MP4 類型存檔。另請提

供三首樂曲的曲譜的電子版本 (以
可攜式文件格式 (PDF)分開存檔 )。  

編舞課程   兩輯以不同動感和節奏編成的舞

蹈作品錄像。該兩輯錄像須分開並

以 MP4 類型存檔。  
 另紙簡述每一個作品的創作概念

(每個作品約 100 字 )，並就各項簡

述遞交四份影印本和一份電子版

本 (以可攜式文件格式 (PDF)分開存

檔 )。  
非表演性質研習課程   以研習報告、文章或論文形式提交

兩份書面作品。  
 就兩份書面作品遞交四份影印本

和一份電子版本 (以可攜式文件格

式 (PDF)分開存檔 )。  
 
甄選和面試  
 
18.  入圍的申請人會獲邀在二零二四年四月╱五月間，親身參加甄選

╱面試。  
 
19.  倘申請人正在海外就學而因院校規定的學業要求（如考試，畢業

演奏等）未能親身參加甄選／面試，則必須在已編定的甄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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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日期七日前遞交由院校發出的證明文件。如提交的文件令秘書

處滿意，則可安排透過視像會議進行甄選／面試。為確保視像會

議的質素，申請人必須安排在正式錄音室或排舞室，並配備高質

素的影音及連接設施進行甄選／面試。否則，基金保留絕對權利

取消申請人的資格。鑑於申請競爭激烈，基金非常鼓勵海外申請

人親身參加甄選／面試，以便甄選委員會就申請人的演出水準進

行評核。  
 
20.  倘申請人因患病╱受傷而未能在甄選時即場表演╱或未能參加

面試，必須在已編定的甄選╱面試日期前通知秘書處，並在七日

內遞交醫生證明書，以供甄選委員會考慮。  
 
21.  入圍申請人在參與甄選和面試時必須：  
  

修讀的學科  甄選／面試要求  
音樂表演者培訓課程   演奏三首自選樂曲，時間總長不超

過十分鐘，宜選風格迥異和屬於不

同時期的作品。  
 所有演奏的作品如有伴奏，必須自

行安排伴奏。  
 可演奏整首樂曲或選段。在甄選時

演奏的樂曲，無須與甄選前所遞交

的樂曲相同。  
 在獲邀參加甄選╱面試時，提供試

奏樂曲的詳情。  
作曲課程、指揮課程及

其他非表演性質的音

樂研習課程  

 甄選委員會會根據與申請表格一併

遞交的書面作品及其他相關資料

(包括錄音╱錄像 )進行評核。儘管

如此，申請人仍須出席面試。  
舞蹈表演者培訓課程   表演兩齣自選舞蹈作品，時間總長

不超過七分鐘，選擇的作品所表現

的動感宜對比強烈和屬於不同風

格。  
 在甄選時表演的舞蹈作品，無須與

甄選前所遞交的作品相同。  
 在獲邀參加甄選╱面試時，提供試

演舞蹈作品的詳情。  
編舞及其他非表演性

質的舞蹈研習課程  
 甄選委員會會根據與申請表格一

併遞交的書面作品及其他相關資

料 (包括錄像 )進行評核。儘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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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仍須出席面試。  
 
 

獎學金的年期與價值  
 

22. 每項獎學金的年期通常最多為兩年，有關年期須視乎獲選的申請

人是否定期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度，以及其課程導師的評核結果而

定。申請人如欲申請多於一年的獎學金，必須在扣除各類費用後，

分別列出課程的首年和次年學費。  
 
23.  全額獎學金的適用範圍包括以下項目： (a)最多兩個學年的學費

和生活津貼；以及 (b)往返屬意進修的城市的來回機票。「學費」

一項是指用以資助申請人支付屬意院校所收取的學費及其他與

學習有關的部分費用，以供申請人在所申請的年期內，修讀屬意

的課程。「生活津貼」 (一筆過津貼 )一項是指用以資助申請人在

海外的生活開支，例如住宿費、交通費、醫療保險費用等。「來

回機票」一項是指用以資助申請人由香港前往修讀課程的城市和

完成課程後返港的行程。  
 
24.  儘管上文已訂明有關奬學金的年期與價值，但假如申請人有意

修讀學士課程，則有關奬學金可能會在該課程的整個研習期間

分期發放。  
 
 

25.  基金可自行酌情決定頒發獎學金的金額和年期。有關獎學金的年

期和金額可能與申請人所申請的數目不同，而且基金可施加任何

認為合適的條件。  
 

承諾書  

 
26.  獲選的獎學金申請人須與基金簽訂一份承諾書，以及安排一名彌

償人簽訂一份彌償契據。基金希望獎學金得主學成後回港發展事

業，並為香港社會和基金作出貢獻。  
 
申請辦法  
 
27.  申 請 人 可 在 基 金 網 站 下 載 申 請 表 格 和 擔 保 書 表 格 。

(https://www.hkjcmdf.org.hk/tc/scholarship.html) 
 
28.  在提交申請前，請確保你已提供附件一列出的所需文件和資料。 

https://www.hkjcmdf.org.hk/tc/scholarship.html


 8 
 
29.  申請人須把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一切所需的文件和資料，在二零

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或之前，送抵或寄抵基金秘書處。

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基金秘書處的地址如下：  
  

(a)  郵寄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西翼 13 樓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秘書處  

 
(b)  親身遞交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2 樓職員入口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獎學金計劃申請表收集箱  

 
30.  申請人應提交：  
 

(a)  以打字方式填妥的申請表格 (請提交影印本和電子版本各一

份，其中電子版本須以微軟 Word 形式存檔 )；以及  
 

(b)  載有電子版本申請表格和上文第 17 段所述有關甄選╱面試前

評核的所需資料的 USB 儲存裝置。申請人必須確保所提交的

資料質素優良。否則，基金保留絕對權利取消申請人的資格。 
 
同期申請  
 
31.  申請人可同時申請基金轄下的另一項獎學金計劃，惟必須分別填

寫和遞交有關申請表格。倘申請人獲選參加甄選／面試，他們應

在甄選／面試時確定該兩項獎學金計劃的申請優次。基金或會因

應申請人欲報讀的課程，安排申請人分開接受甄選。獲選申請人

只會獲頒一項獎學金。  
 
申請結果  
 
32.  申請結果最快會於二零二四年六╱七月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查詢  
 
33. 如 需 其 他 資 料 ， 請 以 電 郵 與 秘 書 處 聯 絡 ， 電 郵 地 址 ：

hkjcmdf_secretariat@cstb.gov.hk ， 或 於 辦 公 時 間 內 與 秘 書 處    
周女士  (電話： 3509 7083)聯絡。  

 

mailto:hkjcmdf_secretariat@cst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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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秘書處  
二零二四年一月  


